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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檢查手冊內容概述 

一、檢查依據及目標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本局掌理金融機構之監督、檢查及其政策、法令之擬訂、規劃、執行等事

項。金融檢查係促使銀行健全經營之重要一環，本檢查手冊各查核項目乃是檢查人員對於銀行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消

費者保護及財務健全度之評核標準。本局辦理銀行檢查之目標如下： 

（一）健全金融機構之業務經營及風險管理，以保障存款人之權益。 

（二）評估業務經營方針、風險管理制度、遵守金融法令及配合政府政策情形。 

（三）評估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盈利狀況、流動性等財務業務情形。 

（四）實施風險為導向之檢查，以提昇檢查效能。 

（五）督促銀行確實改善檢查缺失及追蹤其改善情形，並由銀行業務運作中檢討現行法令適用疑義，提出修正建議事項。 

二、手冊編撰目的 

本檢查手冊旨在協助檢查人員規劃暨執行檢查作業，提供檢查人員對銀行之業務與財務狀況之查核及評估，以瞭解銀行之整

體經營風險，進而達成健全銀行經營，保障存款人權益。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時，得審視金融環境、銀行業務風險等因素適當

調整查核項目，不應將本手冊視為「法定資料」（legal reference）。 

本檢查手冊係蒐集現行銀行業相關法令規定，配合各項業務之經營風險，彙整為相關之查核事項。檢查人員引用時，應注意

法規有無新增或修廢等情形。 

三、本局對海外分支機構之檢查原則 

（一）本會對我國銀行海外分行之監督管理，係依循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所發布之「有效銀行監理核心原則」、「銀行海外

分支機構之監督原則」及「監督國際性銀行集團及其海外分支機構之最低標準」辦理；依巴塞爾國際監理原則，地主

國主管機關對其境內外國銀行營運之監理規範，應與其本國銀行相當。 

（二）我國銀行海外分行於當地之營運，應符合當地規範，當地法規及監理均屬地主國主管機關之管轄職權，本會予以尊

重，故本局對我國銀行海外分行之檢查，檢查重點原則以海外分行之資產品質、財務健全性、總行與分行間之聯繫與

管理，以及對我國金融法規遵循情形為主。 

四、手冊架構 

本手冊共分為十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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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檢查手冊概述 

貳、財務狀況之查核 

參、存款業務之查核 

肆、授信業務之查核 

伍、投資業務之查核 

陸、信託業務之查核 

柒、外匯業務之查核 

捌、內部管理之查核 

玖、資訊作業之查核 

拾、其他業務之查核 

五、手冊格式 

本檢查手冊格式，以業務別項目編號、查核事項、法令規章及評鑑細項編號四欄表達，以利檢查人員查考： 

（一）業務別項目編號：依業務項目編號。 

（二）查核事項：敘述各查核項目之查核內容及查核程序。 

（三）法令規章：各項目查核之相關法規索引。 

（四）評鑑細項編號：供檢查評等之評鑑內容索引。 

六、檢查評等內涵 

檢查評等架構有財務健全度、法令遵循、消費者保護及風險管理四大評等項目，各評核項目編號及內容如下： 

評核項目編號 評核內容 

壹、「財務健全度」評等項目 

 一、「資本適足性」子評等項目 

1 資本適足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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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編號 評核內容 

2 普通股權益比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3 Tier 1 比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4 槓桿比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5 銀行淨值扣除未認列損失之調整後淨值占銀行資本額比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二、「資產品質」子評等項目 

6 逾放比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7 逾放覆蓋率及放款覆蓋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8 資產可能遭受損失占第一類資本淨額與準備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9 Ⅱ~V類資產之金額大小與占資產總額之比率、損失嚴重性(含Ⅰ類)及趨勢變化。 

 三、「獲利能力」子評等項目 

10 資產報酬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11 股東權益報酬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12 新台幣存放款利差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13 營業費用率之水準與趨勢，及營業費用結構之變化。 

14 營收與獲利之來源及分散性。 

 四、「流動性」子評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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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編號 評核內容 

15 實提法定流動準備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16 0~30天期距缺口占新台幣資產之水準與變化趨勢。 

17 流動覆蓋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18 淨穩定資金比率之水準與趨勢變化。 

貳、「法令遵循」評等項目 

19 

一、「法令遵循制度之建置及運作」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一)法令遵循制度設計及董事會之監督：法令遵循單位之組織及管理、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對法

令遵循監督之有效性。 

(二)作業及管理規章之配合更新：配合法規之變動，適時更新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確保各項營業

活動符合法令規定。 

(三)法令傳達及法令遵循教育訓練之有效性：建置法令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並舉辦法令

遵循教育訓練，確保執行業務時對相關法規之認知與遵循度。 

(四)法令遵循自行評估：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自行評估之規劃及執行、法遵單位督導

自評作業之有效性。 

20 

二、「重要法令遵循情形」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一)金融相關法令遵循情形：金融相關法令及重要法規、海外分支機構所在地國家法令之遵循。 

(二)違反重要法規之改善能力：違反重要法規之追蹤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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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編號 評核內容 

参、「消費者保護」評等項目 

21 

一、「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制定相關規範並定期監督」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一)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對消保機制之監督：核定消費者保護機制與作業規範、審視消費者保護

控管作業、申訴處理、消費糾紛法律訴訟進度、定期檢討消保機制之有效性。 

(二)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對違反消保法令之督導：督促消費者保護(含客戶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

令及重要內規之缺失陳報及改善情形。 

22 

二、「產品銷售人力管理、銷售作業與事後管理作業之健全性」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一)金融商品銷售人員之適格性：具備法定或專業資格證照、定期接受專業訓練、瞭解商品之交易

成本、相關風險與收益(KYP)。 

(二)客戶適格性審查及商品適合度之確保：瞭解客戶之審查作業程序、評估客戶投資屬性與風險承

受度、定期檢視 KYC制度之執行情形、確保金融商品對客戶之適合度。 

(三)商品銷售或消費者保護內部作業管理之確實性：商品之審查機制、交易之覆核及確認機制、商

品銷售獎勵措施之妥適性。 

(四)商品銷售外部作業管理：廣告、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管理、契約重要內容及風險揭露之執

行、客戶資產保護措施及資產價值通知義務、委外業務、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他業商品之契約

與作業程序妥適性。 

23 
三、「消費者申訴處理之妥適性」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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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編號 評核內容 

處理客戶申訴案件之有效性：提供客戶便利之申訴管道、指定專人於法定期間內妥適處理、對客訴

案件之控管機制。 

肆、「風險管理」評等項目 

24 

一、「總合風險管理」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一)董事會(監事)成員及行使職權妥適性：董事會(含附屬委員會)及監察人(監事)之成員資格與結

構、行使職權之妥適性、公司治理運作、檢舉人保護制度及社會與環境責任落實情形。 

(二)利害關係人之管理機制：利害關係人資料建檔、對利害關係人、關係企業間防火牆政策之建立

與交易控管執行情形。 

(三)風險管理文化與架構妥適性：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對風險管理之重視、設立專責且具效能之

風管單位、分層負責授權之妥適性、業務執行單位對規範之具體落實。 

(四)財業務資訊及資本適足性之揭露與申報：內部使用、對外揭露及陳報主管機關之資訊一致性、

正確性與即時性。 

(五)內部稽核制度之獨立運作：設置獨立內稽單位、內稽及自行查核機制之妥適性及確實性、查核

缺失之導正及改善追蹤。 

(六)人力資源管理：高階主管之任命、人員之配置、資格條件、輪調、休假、績效考核、獎懲、薪

酬及訓練之適當性，派遣人員之管理。 

25 
二、「信用風險管理」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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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編號 評核內容 

(一)信用風險管理政策及制度：政策及作業規範、限額管理、額度核決權限、利率定價及例外案件

控管與承作比率之妥適性。 

(二)徵信作業確實性：信用資料徵提、信用狀況分析、擔保品鑑估及關聯戶合併徵信之正確性與妥

適性。 

(三)信用核准妥適性：核貸依據充分說明、承作條件之妥適性、核准層級執行情形。 

(四)信用風險評估與監視：建立與業務性質、規模及複雜度相稱之信用風險評估方法與監控指標，

監控與陳報執行情形；建置良好且獨立之信用品質監視制度 (包含信用覆審機制)，及時辨識

與陳報及處理問題授信。 

(五)不良債權管理：設置專責單位、訂定資產品質評估與損失準備提列及逾催呆帳處理機制、擬定

催理計畫並定期衡量目標之達成情形。 

26 

三、「市場風險管理」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一)市場風險管理政策及制度：政策及作業規範、限額管理(含交易簿及銀行簿)、交易授權制度、

前中後台職務分工之妥適性。 

(二)金融交易控管妥適性：交易前分析、交易授權、超限案件陳報處理、營業時間後及營業處所外

交易控管之妥適性與及確實性。 

(三)市場風險管理：建立與暴險部位性質、規模與複雜度相稱之衡量方法，及提供即時暴險部位、

限額控管、可能遭受損失及風險管理報告之能力。 

(四)金融交易檢核、交割及帳務作業：偏離市價交易、交易檢核、交易確認、交割、評價、帳務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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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編號 評核內容 

27 

四、「作業風險管理」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一)作業風險管理政策及制度：政策及產品與作業規範之妥適性，作業流程之牽制性、作業風險評

估與監測及呈報機制之妥適性。 

(二)業務操作及作業風險管理：業務操作管理之執行情形、作業風險事件確實陳報及改善、一般作

業委外管理之妥適與確實性、安全維護及災害防治之妥適性。 

28 

五、「資安風險管理」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資訊作業及資安系統：資訊及資安組織運作管理、網路安全控管、電子銀行(包含自動化服務設

備、網頁及行動 APP)應用系統安全控管、主機系統安全維護與管理、持續營運計畫及演練、運用新

興科技安全控管及資訊作業委外管理。 

29 

六、「流動性風險管理」子評等項目 

評量重點： 

(一)流動性風險管理政策及制度：政策、限額管理、監控指標、應變計畫、流動性危機處理程序及

作業規範之妥適性，監控政策執行之專責管理單位(如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與各相關權責部門

功能劃分之妥適性。 

(二)監控專責單位監控作業之確實性：流動性缺口及限額定期監控、資金集中度及穩定性、超限事

件之授權及處理程序之妥適性與確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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